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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27 － 2021/5/28 2021/5/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4月27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7.0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此外不

进行其他形式分配。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本公司股份6,060,920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4.�差异化分红除权（息）价格参考：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因此，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

出的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97,397,780×0.70）

÷203,458,700≈0.6791（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为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6791）÷[1+0]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27 － 2021/5/28 2021/5/2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孙忠义及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

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元，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6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2009�年1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6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财税[2014]81号通知》” ）的有关规定，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

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派发现金红利每股0.63元，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7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日8:00-17:30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4-2119967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469� � �证券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22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焦作市焦东南路48号公司行政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0,336,5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96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表决

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743,912 98.7850 5,488,160 1.1922 104,500 0.0228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139,712 98.8710 5,092,360 1.1062 104,500 0.0228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180,512 98.8799 5,051,560 1.0973 104,500 0.0228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239,712 98.8927 5,065,860 1.1004 31,000 0.0069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743,912 98.7850 5,561,660 1.2081 31,000 0.0069

6、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909,912 99.0383 4,395,660 0.9548 31,000 0.0069

7、议案名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846,462 98.8073 5,490,110 1.192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851,312 98.8084 5,036,460 1.0940 448,800 0.0976

9、议案名称：公司预估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704,176 87.2940 4,790,560 11.7125 406,300 0.9935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139,712 98.8710 4,717,060 1.0246 479,800 0.1044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订公司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743,912 98.7850 5,488,160 1.1922 104,500 0.022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419,435,5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20,295,6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6,178,738 78.5169 4,395,660 21.3325 31,000 0.1506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232,750 47.5229 1,330,260 51.2819 31,000 1.1952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4,945,988 82.9807 3,065,400 17.0193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35,744,976 87.3938 5,051,560 12.3506 104,500 0.2556

4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35,804,176 87.5385 5,065,860 12.3856 31,000 0.0759

5

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报告

35,308,376 86.3263 5,561,660 13.5978 31,000 0.0759

6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6,474,376 89.1771 4,395,660 10.7470 31,000 0.0759

7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35,410,926 86.5770 5,490,110 13.423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5,415,776 86.5889 5,036,460 12.3137 448,800 1.0974

9

公司预估2021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35,704,176 87.2940 4,790,560 11.7125 406,300 0.9935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5,704,176 87.2940 4,717,060 11.5328 479,800 1.1732

11

关于续订公司董监高

责任保险的议案

35,308,376 86.3263 5,488,160 13.4181 104,500 0.25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3、4、5、6、7、8、9、10、11项议案，属于持股5%以下股东单独表决事项。 具体表决情况见上表。

上述第9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在审议该项议案时予以了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陈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公司聘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国宝、陈帅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833� � � � � �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1-030

债券代码：113543�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欧派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欧派” ）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欧派家居” ）为清远欧派拟向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广州分行” ）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而签订的相关法律性文件

所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本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公司已实际为清远欧派向

各银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19.50万元。

●本次担保无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0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2021年5月20日，公司、清远欧派分别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授

信协议》，清远欧派向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2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2021年5月21日

起至2023年5月20日止。 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年4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及《关于确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2021年至2022年对外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84,000万元。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认

为公司确定的2021至2022年对外担保总额度是结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被担保人

均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主体，风险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获得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欧派家居关于确定2021年至2022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欧派家居关于确定2021年至2022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及《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一）清远欧派主要从事整体厨柜、整体衣柜等产品的生产经营，其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14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姚良柏

住所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广清产业工业园园区内

股权结构 欧派家居持有100%股权

经营范围

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家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

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家用电器修理;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道路货

物运输;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塑料制品业;批发和零售

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清远欧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12.31（经审计） 2021.3.31（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7,279.71 419,640.04

负债总额 298,750.49 377,085.08

净资产 48,529.22 42,554.97

资产负债率 86.03% 89.86%

财务指标 2020年1-12月（经审计） 2021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1,010.31 37,672.22

净利润 18,828.38 -2,250.24

注：上表中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为清远欧派合并层面数据，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数据为

清远欧派单体数据。

三、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清远欧派

2、保证人：欧派家居

3、债权人：招商银行广州分行

4、担保金额及范围：

（1）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人民币20,000万元；

（2）根据清远欧派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所签署的《授信协议》的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

5、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

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

另加三年止。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28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7.67%；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2,678.55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4%。 以上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或控股子公

司对公司的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87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3.2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5,941.9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3.85%。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0。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授信协议》

（四）清远欧派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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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5,915,3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68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李结义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杜宣、赵剑、黄宇翔、杨正洪、李军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刘雄任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裁徐岷波、董事会秘书殷明、财务负责人周志超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884,879 99.9826 30,400 0.0172 100 0.0002

2、议案名称：《2020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885,179 99.9828 30,100 0.0171 100 0.000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885,179 99.9828 30,100 0.0171 100 0.0001

4、议案名称：《2020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885,179 99.9828 30,100 0.0171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884,879 99.9826 30,400 0.0172 1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885,179 99.9828 30,100 0.0171 1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885,179 99.9828 30,100 0.0171 100 0.0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60,842,7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9,724,4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317,665 99.4297 30,400 0.5684 100 0.001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317,665 99.4297 30,400 0.5684 100 0.001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15,042,138 99.7976 30,400 0.2016 100 0.0008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15,042,438 99.7996 30,100 0.1996 100 0.000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部议案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东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麦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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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23号瀚蓝广场10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9,792,7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8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国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所有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6,100 0.0016 33,700 0.0089

4、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86,670 99.9983 6,100 0.0017 0 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进行2021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6,100 0.0016 33,700 0.0089

6、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8、议案名称：《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6,100 0.0016 33,700 0.0089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伟荣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695,370 99.9743 63,700 0.0167 33,700 0.009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6,100 0.0016 360,800 0.0951

11、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3.00议案名称：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债券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3.02议案名称：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3.03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3.04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3.05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3.06议案名称：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6,100 0.0016 360,800 0.0951

13.07议案名称：担保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3.08议案名称：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425,870 99.9033 39,800 0.0104 327,100 0.0863

13.09议案名称：公司的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13.10议案名称：债券承销方式、上市安排、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13.11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对象全权处理有关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52,970 99.9895 39,800 0.0105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25,801,763 100.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8,592,187 100.00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392,720 99.8870 6,100 0.113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873,600 99.6754 6,100 0.3246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519,120 100.00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3,984,907 99.9887 6,100 0.0113 0 0

8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1年

-2023年)》

53,951,207 99.9262 6,100 0.0112 33,700 0.0626

11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 监事和

高管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53,624,107 99.3204 39,800 0.0737 327,100 0.605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4、8、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海珠、刘伟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真实、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86�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2008号银荷大厦D座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720,6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15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现全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江广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0年度薪酬情况及2021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720,696 1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2,552,091 1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858,507 1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310,098 1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56,000 1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254,098 1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251,100 1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2020年

度薪酬情况及2021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251,100 1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51,100 1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波、石百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1998� � �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21-03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1年5月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

料，于2021年5月21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

实际参会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方合英董事、曹国强董事因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1笔3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30亿元人民币，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2。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附件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10%股

权。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八路2号豪威

科技大厦1401，法定代表人为张智超。 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包括对外资向内地各省市投资的建

设项目进行总承包，承担项目组织和施工管理业务，按照项目公司原则通过土地有偿使用方式获得的土

地可准予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 许可经营项目是工程勘察设计。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5,775.88亿元人民币，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313.76亿元人民币，净利

润246.97亿元人民币。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拟给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径下中国

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3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

信额度30亿元人民币，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

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 中信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

信的相关议案。 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基于中信银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查意见，董事会审计

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相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予以认可。 董事会会议

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 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 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 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 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

行，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

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

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

2021年5月21日


